
1

第五章  建築物震害

5.1 前言

這次烈震導致數以萬計的建築物、道路、橋樑和民生管線設施等遭到
破壞，成千上萬的民眾受困災區等待外界的救援。二千多條寶貴的生命被
奪走了，其中大多數是因房屋毀損倒塌而罹難。經由此次慘痛的教訓，希
望能喚醒國人對建築物耐震設計、施工與管理維護的重視，避免違法違建、
壏墾壏建的情況發生，才能徹底根絕危險建築物的存在。

由於本次烈震主要為車籠埔斷層與雙冬斷層錯動所引發之淺層地震。
車籠埔斷層在竹山至豐原間為逆衝斷層，東邊的上盤逆衝至西邊的下盤上
方，平均垂直位移約兩公尺，且愈往北垂直位移愈大。過了豐原轉向石岡
方向，斷層錯動的機制變為左移斷層，錯動的幅度更擴大至左移十公尺，
垂直位移四公尺。因屬逆衝斷層，在斷層東側地區的地層由於厚度薄，較
西側地區容易破碎。當地層變位引致建築物基礎毀壞時，上部結構將倒塌
或傾斜。除震央附近的南投縣及台中縣市等地區有嚴重的災情外，連位於
百餘公里遠的台北縣市亦無法倖免於難。數十棟住宅或商業大樓在這次烈
震中倒塌毀損，造成嚴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依據內政部消防署統計，死
亡人數總計達二千餘人，同時有八千餘人受傷，全倒與半倒房屋多達一萬
餘棟。許多民眾被迫逃離住所，另擇空曠處搭建帳篷或臨時棚架避難。

5.2 震害概述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受行政院指派，統籌協調震災調查工作，共分
九大組。建築物震害調查部份，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協調國內地震工程的
專家學者，配合上百位博、碩士班的研究生，共同參與建築物震害調查。
主要目的是希望經由普查方式，瞭解此次烈震所造成的建築物損壞情形、
原因、特性、數量及地理位置分佈概況等，供行政院災後重建委員會擬定
政策時的參考。調查結果除可作為日後建築物耐震、防震措施與相關法規
制訂的研究與探討外；對於正在推動執行的 Haz-Taiwan 計畫也有助於提供
相關的建築物損害評估參數。

本項普查作業依行政區及建築物毀損之初步統計數量，以鄉鎮市為單
位，將調查區域劃分為 18個分區，邀集中央大學、中原大學、中華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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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興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交
通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逢甲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及朝陽科技大學(依
筆劃順序)等國內 13所大專院校，土木工程相關科系的師生共同參與調查工
作[4.1]。主要調查內容分為基本資料、損害狀況及軟弱層破壞描述等三部
份。為方便調查工作的進行，受調查之建築物以「棟」為單位，因此獨棟、
連棟或集合住宅之公寓大廈等，如屬同期建造、同一建築結構型態，皆只
列為一筆調查紀錄。其次，為使調查人員對建築物損壞程度之判斷一致，
因此訂定建築物受損程度判別基準表，將調查重點界定在受輕度破壞以上
之建築物。

作業方式為一張調查表填列一筆調查資料，並配合拍攝三至四張相片
解說，同時於地圖上標示建築物所在位置。各校於民國 88年 9月底展開現
地調查工作，總計動員師生千餘人次，完成蒐集之受損建築物共計 8773棟
(筆)。所蒐集之資料除以資料庫格式儲存外，為瞭解震災中建築物的地理位
置分佈情況，將受損建築物的位置標示於 1/5000 比例尺的電子地圖上，使
調查結果可作各種統計與查詢等應用。

在資料庫建置完成後，建研所即分別依照行政區域別、樓層別、構造
別、建造年代別、用途別、平面形狀別及立面形狀別等，進行建築物震害
單項統計分析與交叉分析。並於電子地圖上，依照損毀建築物之構造別及
損壞程度等，瞭解其分佈情形及其與斷層帶之關係。然而在調查過程中，
由於建造年代及平面尺寸大多無法精確獲得，致使部份調查表內的欄位沒
有填寫，因此，供做各項統計分析的有效樣本數會有差異存在。

依樓層及構造別之統計結果顯示，三層樓以下之建築物受損情況嚴
重，約佔總調查筆數的 80 %。扣除土造、木造及磚造等老式建築物後，其
比重仍有約 40 %。以建造年代別之統計結果發現，民國 63年以前完工之建
築物，在本次烈震中損毀者佔有效樣本數之 42 %；民國 64至 71年間完工
之建築物佔 24 %，民國 72至 86年間佔 28 %，民國 86年以後占 6 %。從
建築物震害分佈圖觀察發現，大部分受損建築物分佈在車籠埔及雙冬斷層
兩側各約六公里範圍內。依用途別，住宅與住商混合佔 80 %以上，而南投
縣與台中縣的醫院、學校和政府機關，可能由於斷層經過，受損情形相對
的較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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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震害原因探討

本次烈震造成建築物倒塌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1)建築物鄰近斷層或土
壤發生液化現象，導致基礎開裂或不均勻沉陷；(2)老舊建築物未經耐震設
計或設計不良，耐震能力較差；(3)鄰近建築物因樓層高度不一，樓板與鄰
屋之樑柱系統互相碰撞；(4)底層挑高、開放空間設計、隔間牆被不當敲除
等因素，形成軟弱層；(5)設計不良、施工品質不佳；(6)使用與管理不當等
因素。部份可歸咎於天災，但人為因素實在是引起重大傷亡的主要媒介。
以下依調查結果探討建築物損害的原因。

5.3.1 建築物鄰近斷層或土壤發生液化現象，導致基礎開裂或不均勻沉陷

本次烈震中有重大災情的南投縣竹山鄉、名間鄉、南投市、草屯鎮，
台中縣霧峰鄉、太平鄉、潭子鄉、豐原市及台中市大坑鄉等地均位於車籠
埔斷層帶附近。南投縣集集鄉、鹿谷鄉、中寮鄉及台中縣東勢鎮、新社鄉
等則位於雙冬斷層附近。依據調查分佈圖顯示，在車籠埔斷層兩側六公里
地區的建築物受損嚴重，約佔總調查筆數的六成。

推究其原因，除斷層錯動引致斷層線明顯之垂直向位移外，斷層東側
地層因處於西側岩盤上方，受地殼擠壓較容易破碎，造成建築物基礎開裂
或不均勻沉陷。在斷層附近雖有許多建築物嚴重毀損或倒塌，但也有許多
的房屋雖受到相同震度的搖撼，但仍然毫髮無傷。其區別除建築物本身的
耐震能力外，應歸因於建築基地所在地層是否穩定，以及建築物所採用的
基礎型式。如果建築基地所在地層沒有變位，或有些微變位但基礎型式可
以承受因地層變位所引致的內應力，則該建築物大致都可以安然無恙。

當烈震發生時，各地都會感受到地殼的劇烈震動，建築物在作耐震設
計時多已考慮所需的韌性容量，因此即便部份結構構件損害，也因應力重
新分配，整體結構系統不致於倒塌。可是地層破壞所造成的永久位移如果
過大，卻非人力所能抵抗的，譬如石岡壩，雖然設計建造時的安全係數高
達 7以上，仍然無法抵抗大自然的力量即為最佳例證。

一般民宅之基礎型式，尤其是鄉村地區的加強磚造房屋，多屬獨立基
腳的型式，當地層有垂直或水平錯動時，各基腳分別位移即容易因結構系
統變形而損壞。反觀採用筏式基礎且妥善設計施工的獨棟住宅，即使位於
斷層正上方，因斷層錯動而嚴重傾斜(圖 4.1)，上部結構仍無明顯損害。即
使財物有所損失，相信不會有重大傷亡情況。基於這項觀察，在斷層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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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物雖然需要適度提高其設計地震力，但更重要的是選擇適合的基礎
型式，如筏式基礎，確保基礎不會在斷層錯動時毀壞，則依現行規範設計
施工的上部結構應可承受烈震的搖晃。其次，由石岡壩的損害可知當連棟
建築物過長時，不但斷層經過的機率加大，一旦真的有不均勻沉陷或隆起
時，連棟建築物的基礎必有某一處會毀壞，將影響建築物內人員的安全。
因此應合理限制連棟建築物單向的總長度。同時為避免建築物嚴重傾斜時
翻倒，應合理限制建築物的高寬比。

此外，地層劇烈搖晃常導致建築基地所在之土壤液化，承載力隨之消
減，使建築物整體下陷或傾斜。本次烈震中員林鎮百果山麓、大里市區內
即有大批建築物因土壤液化而損壞。工程地質探勘與土壤動態特性試驗是
早期預知土壤液化潛能分級的不二法門。

圖 4.1 台中縣一江橋旁的民宅，因位於斷層附近，雖已嚴重傾斜但上部結
構與基礎仍無明顯損害

5.3.2 老舊建築物未經耐震設計或設計不良，耐震能力較差

根據建築物震害調查結果，民國 71年以前建造者約佔 60 %。早期由於
缺乏建築物耐震設計的知識與技術，相關的設計施工規範遠不及目前的技
術水準，造成烈震時大部分的土造、木造與磚造等老舊建築物，因缺乏韌
性又無足夠的耐震強度而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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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磚造為台灣地區特殊的建築結構型態，在鄉村地區極為普遍，如
果經過妥善設計施工也可以抵抗烈震的搖晃。但由於加強磚造本身的鋼筋
混凝土構架不具韌性，無法承受側向變形，脆性的磚牆須充當結構構件的
一部份。其次為配置供水、排水與電力管線，扁平的鋼筋混凝土柱內常佈
滿許多塑膠管，減小混凝土柱的承載力。當它作為商業店鋪使用時，一樓
沿道路方向的牆壁也可能被拆除或忽略，形成軟弱底層。在災區常有整條
街的一樓全部塌陷，但二樓以上卻安然無恙，即是軟弱底層造成的。

圖 4.2 不同時期興建，但互相
搭接且共用一面磚牆的
加強磚造型式建築物，
在地震時，不具韌性的
樑柱系統無法承受額外
的荷重倒塌，鄰房也因
此受到牽連。

5.3.3 不同時期建造的建築物所引致的問題

相鄰的建築物為減少柱子所佔空間以增加店鋪寬度，常共用一面磚牆
和樑柱系統，且因不同時期興建，後期建造的房子直接依附前期建造的房
子(圖 4.2)，但鋼筋搭接位置與長度大都不合規定。尤有甚者，在原本為兩
層樓的建築物，可能加蓋到四、五樓以上，或增設其它附置物，更增加建
築物潛在的危險性。

相鄰建築物因基本振動週期不同，在地震時可能互相拉扯、擠壓、碰
撞而損害或倒塌，此種現象在老市區尤其嚴重。建築結構的基本振動週期



6

和材料、重量、高度有關。在老市區因建造年代差距久遠，樓層高度參差
不齊，相鄰建築物又缺乏適當的安全間距，因此較易發生鄰屋碰撞現象。
最常發生的損害狀況是一側建築物的樓板撞擊另一側建築物的柱子 (圖
4.3)，由於樓板的勁度通常較大，導致相對脆弱的柱子因受撞擊而毀壞。如
果其它柱子無法承受額外的軸力與彎矩，將發生連鎖反應而使整層建築物
倒塌。

一般中、小學校舍或教室由於經費編列的限制和隨班級數目的擴增，
常有不同時期興建的教室緊鄰隔壁，由於交界面處理不當常有碰撞、漏水、
不均勻沉陷或樓板龜裂等問題。

圖 4.3 因鄰屋碰撞而倒塌的實例

5.3.4 底層挑高、開放空間設計、隔間牆被不當敲除等因素，形成軟弱層

理論上，開放空間的設計符合建築美學的原則，也可提高社區的生活
機能或商業大樓的雄偉氣勢，如經適當結構耐震設計，應可兼顧美觀與安
全的要求。但在實際的案例中顯示：開放空間的結構設計較一般規則性建
築物的結構設計複雜，如無專業結構技師的設計，並配合完善的審查程序，
常因設計上的疏忽與施工不良發生災難。

具平面與立面規則性建築物，在地震時能將地震輸入的能量均勻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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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柱、樑、牆、版等抗橫力結構系統，由結構整體的變形消散地震輸入的
能量，因此具規則性建築物通常較為耐震。反觀開放空間設計的主要問題
是：當有某一層樓的牆壁因美觀或功能的需求被完全捨棄，或為配合開放
空間的要求而挑高時，部份樓層的強度與勁度明顯低於其上下樓層，稱為
軟弱層。地震時，軟弱層因輸入的地震力無法有效傳遞至上部樓層，因而
發生應力集中的現象，產生巨大變形而破壞(圖 4.4)。

其次，具開放空間設計的大樓常有短柱和短樑的現象，譬如開放空間
之樓層的電梯間或樓梯間周圍的樑柱與牆壁，相對於該樓層的其它樑柱具
較大的勁度，因此於烈震時須承受較大的地震力而先剪力破壞。

其它因樑柱系統或隔間牆被不當拆除，以作為商業賣場、辦公處所，
為增設地下室的停車空間或休閒設施，將最重要的剪力牆拆除或開孔，都
可能造成軟弱層，降低建築物的耐震能力。

圖 4.4 一樓開放空間設計的大樓在地震時倒塌的實例

5.3.5 設計不良、施工品質不佳

其它建築結構設計不良或施工品質不佳，概可歸類如下：

 (1) 柱斷面過小導致鋼筋排列過密，除不利混凝土的澆置施工外，鋼筋與



8

混凝土之握裹力也無法發揮。尤其加強磚造的建築物，通常僅有一個
磚頭的寬度，造成建築物的抗震能力不足。尤其是大量的管線置於混
凝土柱中，導致混凝土的有效斷面積減小。施工時，塑膠管擺放位置
通常偏向一側，致使軸力與彎矩強度同時降低。地震時混凝土柱在反
復運動中，混凝土塊將破裂後一一剝離掉落(圖 4.5)。

圖 4.5 因埋置大量管線且主鋼筋錯位都會造成強度減弱、混凝土破裂剝離

 (2) 台灣地區由於酷熱多雨，街道附設騎樓是本地建築的特色之一。
在這次烈震時有許多具騎樓的建築物倒塌，推究其原因是與道路
平行的牆壁量不足，致使該方向的耐震能力遠低於另一方向。解
決之道是加強與道路平行方向的勁度與強度，而非禁止騎樓的設
置。

 (3) 進行結構分析時，忽略非結構牆的存在，造成實際行為與分析結
果有所差距。其次，理論上非結構牆並不承擔剪力，但實際上非
結構牆仍能增加該樓層的勁度，同時也增加重量。如果不當拆除
隔間牆有可能造成上下樓層的勁度差距過大，形成軟弱層。

 (4) 學校教室因短柱效應而破壞的現象極為普遍。通常的原因是勁度頗大
的窗台緊鄰混凝土柱，使混凝土柱的有效長度變短而勁度變大，地震
時將被迫承受過大的剪力而破壞。尤其依台灣地區的施工習慣，主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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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搭接位置正好是窗台的高度，在該處極容易因受集中荷重而斷裂(圖
4.6)。設計時窗台與混凝土柱宜預留空隙，使同一層樓的混凝土柱具
有相同的強度與韌性。

圖 4.6 學校教室因不當的窗台設計與施工細節，常造成短柱效應而破壞

 (5) 高寬比小的大樓，為增加側向勁度，常設置剪力牆以抵抗地震力。欲
發揮剪力牆的功能，剪力牆必須由下而上連續，且避免開孔，以便地
震時上部結構的側向力能經由剪力牆傳遞至基礎。為承受所有上部結
構的側向力，在剪力牆連結基礎的地方須特別設計以承受側向力造成
的巨大彎矩。如果為方便地下室停車位的增設或車輛的通行，任意敲
除必要的剪力牆或開孔，將嚴重影響結構安全。

 (6) 部份倒塌的建築物採用懸臂式走廊設計，卻未特別考慮垂直地震力的
動態放大效應、或考慮整體結構物在振動時的穩定性，致使地震時因
邊柱斷裂而倒塌或傾斜。高寬比大的建築物應避免採用懸臂式騎樓。
一般中、小學的教室如採懸臂式走廊設計，則在垂直於走廊方向的靜
不定度減少，且通常建築物的高寬比過大，容易因一、二根柱子損害
斷裂即造成坍塌傾斜。

 (7) 未按圖施工，鋼筋搭接長度不足，搭接位置不當或同位搭接；鋼筋間
距不足，混凝土保護層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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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箍筋間距太大，未採用 135°彎鉤，造成圍束力與抗剪力不足。

 (9) 鋼筋量及混凝土強度不足，為縮短工期而使混凝土養護時間不夠，鋼
筋不在正確位置致影響其抗彎矩強度。

 (10) 監工之專業知識或經驗不足，或營造廠向技師借牌，專任技師不負責
任，未參與營造廠之施工技術指導，致施工品質不良。

5.3.6 使用與管理不當

建築物於完工後屋主常任意變更其隔間或用途，致使結構系統無意中
遭到破壞或與原先設計不符，可能形成軟弱層而易發生災難。頂樓違法加
蓋、增設廣告招牌或水塔等，也容易因載重增加或不均勻載重而損害。

5.4 檢討與建議

5.4.1 儘速檢討震區劃分、近斷層設計地震力與場址效應

由這次震災經驗，吾人注意到原本歸為弱震區的南投縣、台中縣等地
區，在這次地震中仍有大部份的建築物能倖免於難，可見現行耐震設計規
範與技術已與世界其它先進國家同一水準，但吾人也應體會到地震的不確
定性與破壞力的可怕。由於以往缺乏長時期的歷史性地震紀錄，對活動斷
層的確切位置與相關屬性也模糊不清，在擬定震區劃分時確有困難之處。
這次地震著實超出專家的意料之外，暴露出吾人對自己生存環境的陌生。
除應勘查其餘可能發生錯動斷層的位置與屬性資料外，也應即時檢討現行
有關震區劃分的方式、近斷層之設計地震力、與場址效應等相關課題。

在震區劃分方式上，由於種種不確定因素，太多的分級並無實際意義，
但不分級或固定極少數的震區也無法明確告訴一般百姓那裡是強震區，那
裡是中震區，那裡則介乎其中(或許台灣已無弱震區)。建議在震區劃分上，
應明確指明強震區與中震區(各有固定的震力係數)外，中間的模糊地帶以內
差方式明訂各鄉鎮市的震力係數。如此可避免僅一街之隔，卻有差距過大
的設計地震力。其次，有了明確的強震區與斷層線位置後，近斷層設計地
震力才有明確的適用區域。

雖然在震區劃分上不必太細，但場址效應卻須各地區仔細研究調查。
以台北盆地為例，雖可列為同一震區，但實測地震紀錄與理論分析都指出：
台北盆地各地區的反應譜形狀與場址效應差異極大。建議妥善利用中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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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強地動觀測計畫所收錄的資料，配合地質探勘資料，研擬適當的場址
效應與土壤類別。

5.4.2 限制近斷層建築物的基礎型式、連棟建築物的單向總長度和高寬比

由於斷層附近的地層可能因錯動而有垂直向不均勻落差，尤其是逆衝
斷層的上盤，因此斷層附近的建築物所採用之基礎型式必須受到限制，確
保在斷層錯動時仍能承受上部結構的荷重而不毀壞斷裂。為避免斷層錯動
時因槓桿原理引致過大的彎矩應力，須限制斷層附近連棟建築物的單向總
長度不得超過某一限度，譬如三十公尺。其次，為防止建築物嚴重傾斜時
翻倒，應合理限制建築物的高寬比。上述各項限制宜與斷層距離相關，兼
顧百姓的權益與安全。

5.4.3 建立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

理論上，地質鑽探資料為建築物設計與施工時的基本資料，但實際上
除低層建築物未作地質鑽探外，高層建築物雖按規定提供地質鑽探報告，
但卻可能流於形式。應落實建築基地之地質鑽探作業流程，並以整合地理
資訊系統，建立工程地質探勘資料庫。由於地質鑽探並作土壤動態試驗需
一筆不小的經費，建議由公共工程做起，舉凡道路、橋樑、隧道、各種管
線與設施的設計、發包、施工等階段所作的地質鑽探及試驗，必須將所得
結果彙整事權單位並建立資料庫。除達資源共享的目的外，可提供應用與
學術研究寶貴的資料，譬如建立切合實際的土壤液化潛能圖。

5.4.4 應嚴格限制建築物互相搭接；總高度或樓板不在同一高度時，相鄰
兩建築物應有安全間距

為避免新舊建築物因搭接不良，韌性容量不夠引致樓板坍塌，應嚴格
限制後期興建的建築物搭接既有的建築物。緊鄰的兩建築物須妥善處理界
面，避免地震時互相影響。兩建築物總高度差距過大或樓板不在同一高度
時，應預留足夠的安全間距，避免地震時互相碰撞。

5.4.5 推動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的耐震評估與補強

由這次烈震時有許多學校和公有建築物倒塌的事實，很慶幸烈震是發
生在深夜，否則有更多的學生和百姓將處於危險的建築物裡。痛定思痛之
餘，應儘速推動公有及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的耐震評估與補強，確保學校、
醫院與防救災體系能在地震後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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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結構設計分析時應考慮 4.3節對震災原因的探討，避免重蹈覆轍

4.3節所述為一般建築結構設計、施工和管理維護時常犯錯誤的原因與
探討，吾人應汲取本次烈震之慘痛教訓，探討地震時建築物損害的原因與
改善的策略。

5.4.7 學校建築應注意事項

除一般建築物應注意事項須遵守外，學校建築須注意下列各項：

 (1) 不同時期建造的教室應有適當安全間隔，避免地震時直接碰撞。以天
橋相連的地方須注意伸縮縫的設計，除避免落橋外，應防止地震時因
卡住而影響兩側建築物的結構系統。

 (2) 增加垂直於教室走廊方向的靜不定度，除走廊外柱不要省略外，可以
考慮雙走廊設計或在教室隔間牆的中央增加柱子。

 (3) 沿教室走廊方向的窗台與鄰柱、其它非結構牆與樑柱相接處等，應以
軟性填充物隔開，避免短柱、短樑效應。在長向的兩端增加剪力牆或
其它抗橫力系統以提高長向的勁度。

 (4) 在斷層附近的教室應考慮特殊的基礎型式(如筏式基礎)，同一層樓避
免四間(含)以上教室連在一起，並限制總高度。

 (5) 台灣地區潮濕多雨，屋頂防水工程須特別設計，避免日後需加蓋鐵皮
屋以防止漏水。排水系統由於管線較多最好採用明管，給水與電力系
統則最好經由管線間，不要埋置於鋼筋混凝土柱內。

5.4.8 加強專業技師證照核發制度，加重設計與施工者的責任，並落實雙
方之監督機制

雖然受損嚴重的建築物有部份可歸疚於天災，非人力所能抵抗的，譬
如建築物的基礎位於斷層附近的破碎帶，因隆起或走山而引起的毀損。但
無可諱言的，有些原本應安全無虞的建築物，卻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迅速倒
塌，致使住戶無法及時逃難，如台北縣的博士之家、台北市的東星大樓等。
如何制定訂法規，加強專業技師證照核發制度，加重設計與施工者的責任，
並落實雙方之監督機制，實為當務之極。

5.4.9 推動一般建築物的震災保險制度，以全民的力量落實保險的精神

台灣位於地震活動頻繁的地區，地震為無可避免的天然災害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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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地震的不確定性與可怕的摧毀力量，如果單靠政府編列特別預算在災後
發放救濟金，終非長久之計。有必要推動建築物的震災保險制度，以全民
的力量落實保險的精神。

5.4.10 推動「地震災害損失評估與境況模擬方法—Haz-Taiwan」計畫

目前正在推動執行的「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境況模擬方法與架構—
Haz-Taiwan」計畫，應整合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和實務界的精英，共同研商
如何整合並落實地震工程研究的成果，不要再以學術掛帥忽略應用研究的
可貴。其次，建築物震害調查的統計數值，如能配合各地區各類建築結構
型態的總數量，可提供各類建築物易損性曲線研究。

5.4.11 杜絕非法、減少災難由教育民眾著手

違章建築與山坡地的壏墾壏建，起因於一般民眾缺乏防震與水土保持
的正確觀念。如何加強一般民眾，尤其是鄉村地區，對建築物之正確建造
方式、使用與維護的知識，才能杜絕非法建商不當的推銷手法。同時應教
育民眾如何防震、如何選擇優良建築物等。

5.4.12 檢討審查作業方式與須審查的對象

在這次烈震中有許多十層樓左右的大樓倒塌，其中大多數可能都與地
下室的設計施工不當有關。由於建築法規並未要求五十公尺以下的規則建
築物須通過結構審查，使這些大樓成為漏網之魚。如何改善高層建築結構
的審查作業方式與須審查的對象，以減少不肖建商投機取巧的機會，也是
日後相關權責機構應重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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